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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 2025 年招收澳门保送生招生简章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招生简章。

一、保送条件

符合中国内地高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条件，热爱祖国、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学

习能力强的优秀高中毕业生。

二、考核方式及录取原则

1. 考核方式：综合素质面试。

2. 录取原则：根据考生报考志愿、面试表现、高中阶段学习情况及我校要求等，

择优录取。每个专业录取计划不超过 2个，专业类录取总数不超过所包含专业个数的 2

倍。

三、招生计划及招生专业（类）

招生计划为 20 人，招生专业（类）详见下表。

院系 序号 招生专业（类） 科类 备注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
工科试验班（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含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
程、智能车辆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理工

建筑学院
2 建筑学 理工
3 城乡规划 理工
4 风景园林 理工

土木与交通学院
5

工科试验班（智慧土木与数字建造）（含智能建造、土木工程、
水务工程、工程管理）

理工

6 工科试验班（智能交通与运输）（含交通工程、交通运输） 理工
电力学院 7 电气类（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 理工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

电子与信息学院 8 信息工程 理工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9 自动化类（含自动化、智能科学与技术） 理工 不招色盲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
材料类（含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功能材料、生
物材料）

理工 不招色盲

化学与化工学院 11
化工与制药类（含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
制药工程）

理工 不招色盲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12 轻工类（含轻化工程、资源环境科学） 理工 不招色盲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3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含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
营养与健康）

理工 不招色盲

数学学院 14 数学类（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理工
物理与光电学院 15 物理学类（含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理工

工商管理学院
16 工商管理类（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文理兼招
17 会计学 理工
18 工业工程 理工

公共管理学院 19 行政管理 文理兼招
外国语学院 20 商务英语 文理兼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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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21 计算机类（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息安全） 理工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

软件学院 22 软件工程 理工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
环境与能源学院 23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理工 不招色盲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24 生物科学类（含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制药） 理工 不招色盲
新闻与传播学院 25 新闻传播学类（含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 文理兼招

设计学院 26 工业设计 理工 不招色盲
法学院 27 法学类（含法学、知识产权） 文理兼招

经济与金融学院
28 经济学类（含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理兼招
29 金融科技 理工

电子商务系 30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理工
旅游管理系 31 旅游管理类（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文理兼招

医学院
32 医学影像学 理工

不招色盲色弱
33 临床医学 理工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州国际校区）

34 生物医学工程 理工 不招色盲色弱

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
（广州国际校区）

35 智能制造工程 理工
36 机器人工程 理工

前沿软物质学院
（广州国际校区）

37 软物质科学与工程 理工 不招色盲色弱

微电子学院
（广州国际校区）

38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理工
39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理工

未来技术学院
（广州国际校区）

40 人工智能 理工
4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工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州国际校区）

42 智能海洋装备创新班（本硕、本博连读） 理工

注：1.建筑学、医学影像学和临床医学专业学制五年，其余专业学制四年。

2.广州国际校区招生专业（上表序号 34-42 对应 9个专业）主要采用英语授课，需

要较好的英语基础。

3.以上专业（类）名称如有调整，以教育部最终批复公布为准。

四、学费及住宿费

文科类专业学费 人民币 6060 元/生·学年

理工、外语类专业学费 人民币 6850 元/生·学年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3-4 年

级）学费
人民币 16000 元/生·每年

医学类专业学费 人民币 7660 元/生·学年

广州国际校区所属专业学费 人民币 95000 元/生·学年

住宿费 人民币 600~1600 元/生·学年

注：1. 以上所列收费标准具体以学校信息公开为准。

2. 广州国际校区所属专业为生物医学工程、智能制造工程、机器人工程、软物质

科学与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智能海洋装备。

五、入学与资格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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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生持《华南理工大学录取通知书》来校报到，报到时间及相关要求以录取通

知书上的规定为准。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提前向学校申请并获得批准。在规定时间

内未报到注册且未请假者视为放弃入学资格。未请假或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

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2. 新生入学报到时，所持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应与学习期限相适应。

3. 新生入学后，我校将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其进行思想品德、专业素质、健康状

况等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学籍；仅专业受限者，须商转其他专业；情节严重

的，移交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六、毕业

具有华南理工大学学籍的学生，在规定年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要求者，颁发华南

理工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证书。

七、联系方式

1.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

电话：86-20-87110737； 传真：86-20-87111502；

电邮：admit@scut.edu.cn 网址：http://admission.scut.edu.cn

微信公众号：“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办”（scut_zsb）

地址（邮编）：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 号华南理工大学笃行楼北座 111 室（510641）

2. 更 多 信 息 请 关 注 澳 门 教 育 及 青 年 发 展 局 网 站

（ https://portal.dsed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Inter_main_page.jsp?id=

80073）。

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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